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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生常用法规掌中宝（2012-2013）：婚姻家庭法11》收录法规全面、对重点法条精致加工并提
供便捷检索途径、便于随身携带、随时翻阅的法规汇编，对于法律学人而言，无疑意味着学习时间的
节省、学习效能的提升；而这样一本法规汇编又收录了大量的司考真题、考研信息以及学习资料检索
途径，则不仅意味着学习视野的开阔、学习资料的丰富，更意味着法律学人能够在日常的学习中，为
未来的法律职业生涯以及步入更高一级的学术殿堂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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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婚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年1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2003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2011年8月9日） 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8月8日） 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
问题的意见（2004年3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
答（1996年2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选）（2007年3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节选）
（2005年8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
法（2001年6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09年8月27日） 监护与抚养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节选）（2006年12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6月28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选）（2009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节选）（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按中国法律离婚的父
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如何理解的函（1987年8月21日） 民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
《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的通知（1998年12月18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执行《关
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7月19日） 收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
养法（1998年11月4日） 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0年3月3
日）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5月25日）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
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1999年5月25日） 外国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5月25日） 司法部关于在涉外收养中严格审查和办理公证的通知
（1995年7月10日） 民政部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2008年9月5日） 继承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4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1985年9月11日） 附录 一、学法导航 1.法学核心期刊 2.常用法律网络资源 二、考研前瞻
1.名校法学院历年考研真题 2.备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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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十一条 【抚养费范围】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
、医疗费等费用。
 第二十二条 【应准予离婚的条件】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准予离
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
 第二十三条 【“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判断】婚姻法第三十三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
，可以依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前三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
判断。
 第二十四条 【探望权纠纷的诉讼受理】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
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探望权的中止和恢复】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
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
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
 第二十六条 【提请中止探望权的主体】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
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第二十七条 【生活困难】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
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
有权。
 第二十八条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
精神损害赔偿。
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与限制】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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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生常用法规掌中宝:婚姻家庭法(2012-2013)》收录法规全面、对重点法条精致加工并提供便捷检索
途径、便于随身携带、随时翻阅的法规汇编，对于法律学人而言，无疑意味着学习时间的节省、学习
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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